
臺北市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北市教前字第1133037364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十四
點，自113年1月16日生效(原名稱:臺北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家長照顧幼兒，特依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
顧服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國教署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四款規定，訂
定本要點。
集中式特殊幼兒班級之延長照顧服務，另依特殊教育法辦理。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以下稱幼兒園）：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之

市立幼兒園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二）身心障礙幼兒：指經特殊教育法第六條成立之各級主管機關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之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
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三）延長照顧服務：指幼兒園於辦理教保活動課程以外之照顧服務
，分為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其辦理時間如下
：
1.課後延長照顧服務：於上課日（含寒暑假）每日下午四時至
六時。
2.寒暑假加托服務：於寒暑假上課日，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
時。

（四）轉銜時間：指課後延長照顧服務結束後三十分鐘內。

三、辦理原則：
（一）幼兒園應以招收園內幼兒為原則，按學區背景、特性及幼兒實

際需要，辦理延長照顧服務。
（二）課後延長照顧服務非課後才藝班，幼兒園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其服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並兼顧生活教育。
2.採團體、分組或個別方式實施學習活動應依教學正常化原則
進行，以遊戲統整各領域為原則，不得採分科辦理。

（三）照顧服務人員應由園內教保服務人員擔任為原則；另幼兒園得
依下列規定，經本局核准後，委外辦理延長照顧服務：
1.訂定實施計畫、評選須知及契約書，並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
關法規規定辦理。
2.幼兒園應提供各項設施及設備，並得酌收相關費用，惟應將
相關規範訂定於前目政府採購契約中。

（四）延長照顧服務採自願參加方式辦理，不得強迫。幼兒園應於服
務開辦前一個月，調查參加需求與意願，由家長提出申請。

（五）幼兒園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應辦理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
暑假加托服務：
1.工程施作或特殊原因且經本局專案核准。
2.參加人數為五人（含）以下。

（六）幼兒園因有前款情形而未開辦者，應協助幼兒轉介至鄰近辦理
延長照顧服務之公立幼兒園。



四、延長照顧服務時間及轉銜時間如下：
（一）延長照顧服務應自開學日開始辦理為宜；新設之幼兒園或新增

之班級，得於開學後一週內辦理。
（二）延長照顧服務辦理時間，原則如下：

1.課後照顧服務：上課日（含寒暑假）下午四時至下午六時。
2.寒暑假加托服務：寒假至少一週（五天）、暑假以六週（三
十天）至八週（四十天）為宜，起訖日期由幼兒園自行決定
。服務時間得依半日制、全日制，分為：
(1)半日制：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2)全日制：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必要時，得同時辦理課後
延長照顧服務。

（三）下午六時以後之轉銜服務時間，最晚不得逾下午六時三十分。

五、幼兒園提供延長照顧服務，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項與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四條第
三項，其配置班級人數及照顧服務人員之原則如下：
（一）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參加人數一人至八人、三歲以上幼兒參

加人數一人至十五人，即須開班，置照顧服務人員一名。
（二）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參加人數九人至十四人、三歲以上幼兒

參加人數十六人至二十四人者，增置照顧服務人員一名。
（三）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每班人數達十五人以上、三歲以上幼兒

每班人數達二十五人以上，得增設一班。
（四）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班級有招收人數未滿五人等無法單獨成

班之情形，得進行混齡編班，統一併入三歲以上幼兒班級，每
班以十五人為限；照顧服務人員之配置，依二歲以上未滿三歲
幼兒班級辦理。

（五）參與延長照顧服務之身心障礙幼兒人數三人以下得置一名教師
助理員，每增加二人，再增置一名教師助理員；必要時，得依
實際需求專案報局申請增置人力。

（六）非因法定傳染病、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特殊因素，不得拆班
辦理。如因前述特殊因素辦理拆班而增加費用，必要時得向本
局申請專案補助。

（七）為確保經費運用得當，幼兒園應依本點各款規定編班、配置照
顧服務人員，本局核定補助時，得考量其適切性。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於辦理轉銜服務時，準用之。

六、照顧服務人員及教師助理員之資格如下：
（一）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之照顧服務人員資格，

應符合幼照法第二十條規定。
（二）教師助理員之資格，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

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不得有幼照法第二十三條至二十五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十二條至第十四條之情事。

七、延長照顧服務之場地，宜妥善規劃安排；服務辦理期間，得請衛生保
健及安全等相關服務之人員參與，以維師生權益。



八、幼兒園依本要點辦理延長照顧服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收費及退費：
（一）依國教署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六款第一至三目規定辦理收費者，

應依同款第五目辦理退費；其餘費用之退費準用臺北市教保服
務機構收退費辦法辦理。

（二）轉銜時間收取延長照顧服務費，準用國教署作業要點第七點第
六款第一目，向家長收費，以半小時新臺幣（以下同）二十元
計，經濟需要協助幼兒者，免收費 ;退費準用臺北市教保服務
機構收退費辦法辦理。

本市延長照顧服務最晚至下午六時三十分，下午六時三十分後基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幼兒園得依實際狀況收取逾時費，並以每三十分鐘為
區間調整收費數額；逾時費收費標準如下：
（一）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下午七時之逾時服務費，每十五分鐘收取一

百元，未滿十五分鐘以十五分鐘計。
（二）下午七時至下午七時三十分區間內每十五分鐘收取兩百元，此

後每區間之收費數額以前區間之兩倍數額計收；每區間累計計
收，未滿十五分鐘以十五分鐘計，依此類推。

（三）逾時費應列入會計帳務處理，並得作為本服務行政費支用。
家長每學期（含寒暑假）逾三次逾下午七時接回幼兒，經勸導仍未改
善部分，幼兒園得視需要，依下列規定取消幼兒參加延長照顧服務之
資格：
（一）經園務會議或校務會議決議後，於意願調查書中，以顯目方式

具體載明相關措施，供家長周知。
（二）於取消資格決定作成前，應給予家長陳述意見之機會。

九、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費用之支用原則如下：
（一）鐘點費之支用：

1.具幼照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資格之照顧服務人員鐘點費，每小
時至多以四百元計。
2.因身心障礙幼兒增置教師助理員，其鐘點費依勞動基準法基
本工資之相關規定辦理。
3.非於上班時間以外提供服務之照顧服務人員，不得領取理延
長照顧服務相關費用。

（二）行政費之支用：
1.協助及督導課後留園之行政人員不得支領鐘點費，惟得支領
加班費，加班費支領基準得適用「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員工出差加班費管制要點」辦理。
2.加班費用之支領對象以實際參與工作之任務編組內人員為限
。
3.行政費之支用，幼兒園應依實際工作內容、人力及經費狀況
妥善規劃執行。支用範圍包括：加班費、材料費、文具紙張
費、郵電費、印刷費、水電費、設備費、維護費、照顧費及
其他相關之費用等。

（三）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轉銜時間照顧服務費用之支用：
依第五點規定執行本服務之人員，除教育部補助之加置照顧服
務人力外，其餘人員於轉銜時間提供協助，得支領照顧費，每
半小時以二百元為上限。

（四）幼兒園所收費用，以支付照顧服務人員授課鐘點費為優先，如
課後延長照顧服務及寒暑假加托服務時間之鐘點費及行政費等



相關費用有不足時，得向國教署及本局申請補助。
（五）轉銜時間照顧費用，得用於支應該時間之照顧服務人員照顧費

用及行政人員加班費用。

十、幼兒園得向國教署及本局申請之補助經費如下：
（一）辦理延長照顧服務所需費用，扣除參加服務之幼兒家長定額負

擔之差額，不足部分由國教署及本局補助；補助項目依國教署
作業要點第三點辦理。

（二）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家庭及經濟情況特殊幼兒等經濟弱勢幼兒
參加延長照顧服務所應繳交之費用，得依國教署作業要點申請
補助。

（三）前款所稱經濟情況特殊幼兒，指符合下列條件且經本市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附表）：
1.家戶年所得三十萬元以下。
2.家戶年所得三十萬至六十萬元，且父、母或監護人並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
(1)因災害或急難事由死亡致生活陷於困境。
(2)因災害或急難事由失蹤致生活陷於困境。
(3)罹患重病致生活陷入困境。
(4)失業致生活陷於困境。
(5)因其他變故無法獲得任何社會救助或保險給付致生活陷於
困境。

3.特殊境遇家庭或危機家庭之子女。
（四）第二款所稱經濟情況特殊幼兒，不包含家戶擁有第三筆（含）

以上不動產且公告現值合計逾六百五十萬元，或年利息所得逾
十萬元以上者。

十一、補助申請之作業如下：
（一）符合前點者，依國教署作業要點第五點辦理，由所屬幼兒園

經本局向教育部提出，如有本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七款情形者
亦同。

（二）轉銜服務時間經費不足部分，由幼兒園申請本局經費補助。

十二、本要點補助幼兒期間，自幼兒完成註冊至結業離園止。但新生之補
助期間，以該學年度八月一日為開始日至結業離園為止。

十三、加置照顧服務人力之進用、薪資、工作時間及相關權益事項，依照
國教署作業要點辦理。

十四、本局得不定期考評幼兒園延長照顧服務辦理情形，績效良好者，得
依下列規定從優獎勵：
（一）課後照顧服務人員：積極參與且服務表現良好者，每學期嘉

獎一次。
（二）相關行政人員：辦理績效良好，相關主管人員及主辦人員一

人嘉獎二次，其他協辦人員嘉獎一次，協辦人員以四人為限
。



（三）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與行政人員之敘獎不得重複。


